
武云龙：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王 子 美

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已经
审理终结。因你用其他方式
无法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
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（2021）
冀 01 民 终 13040 号 民 事 判
决。本院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
持 原 判 。 二 审 案 件 受 理 费
4300 元 ，由 上 诉 人 王 子 美 负
担。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
发出日期，自本公告刊登之日
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杨欣：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吉 龙 飞

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用
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
达（2022）冀 01 民终 2376 号民
事裁定书。本院裁定：一、撤
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
民 法 院（2021）冀 0109 民 初
2905 号民事裁定；二、本案指
令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
民法院审理。公告刊登日期
即为公告发出日期，自本公告
刊登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
为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张彦超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市

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诉张
彦 超 、王 利 剑 追 偿 权 纠 纷 一
案，已经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（2021）冀 0102 民
初 1275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
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天
即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曹玉苗、张阳、杨永超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市

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诉曹
玉苗、张阳、杨永超追偿权纠
纷一案，已经审理终结，现依
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1）冀
0102 民 初 12752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
过 30 天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谷江涛、孟丽娟：
我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邮 政

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市建设北大街支行诉被告
谷江涛、孟丽娟金融借款合同
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
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1）冀
0102 民 初 8727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乔灵芝：
本 院 受 理 申 请 执 行 人 陈

凯波与被执行人雷跃辉、乔灵
芝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，执
行中依法裁定拍卖乔灵芝名
下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
镇七街中节能健康城 12 号楼
02 单元 1002 号不动产一处及
地下室。现向你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1）冀 0183 执 1330 号之
二执行裁定书（以物抵债）一
份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马瑞良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士 超 诉

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27 民 初 331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3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高邑县人民法院

陈昊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证号为 028112，声明作废。

石 家 庄 市 栾 城 区 人 民 检
察院侯书学工作证作废，特此
声明。

王 玉 龙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89930，特此声明。

辛 集 市 人 民 法 院 成 套 印
章中方章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人民法院公告

遗 失 声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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